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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112學年度第1學期校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3 年 1 月 4 日（星期四）9 時 

地點︰利瑪竇大樓一樓會議廳 

應出席人數︰232人  

實際出席人數：193人 

請假：23人〈含事假15人、公假1人、病假7人〉 

缺席：16人  

出席率：83.18% 

主席︰江校長漢聲                                       紀錄︰陳怡璇 

 

 

會前讀經祈禱：由校牧林之鼎神父主持 

 

 

壹、頒獎 

一、 112學年度學術特聘教授 

系所 姓名 職稱 

醫學系 蔡怡汝 教授 

餐旅管理學系 柯文華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黃騰 教授 

商學研究所 呂奇傑 教授 

二、112學年度社會影響力特聘教授 

系所 姓名 職稱 

體育學系 曾慶裕 教授 

體育學系 蔡明志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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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2年全球前 2% 頂尖科學家 

 (一)終身科學影響力學者暨 2022年度科學影響力學者 

 

 

 

 

 

 

 

 

 

 

 

 

(二)終身科學影響力學者 

系所 姓名 職稱 

電機工程學系 李永勳 教授 

醫學系 王水深 教授 

 

(三)2022年度科學影響力學者 

系所  姓名 職稱 

醫學系 洪啓峯 教授 

化學系 呂光烈 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許嘉霖 教授 

生物醫學暨藥學研究所 陳宜民 教授 

餐旅管理學系 鄧之卿 教授 

四、指導國科會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11年度研究創作獎 

系所 姓名 職稱 

經濟學系 朱建達 助理教授 

系所 姓名 職稱 

食品科學系 蕭錫延 教授 

食品科學系 陳炳輝 教授 

圖書資訊學系 李正吉 教授 

商學研究所 呂奇傑 教授 

人工智慧與資訊安全

學位學程 
李俊達 教授 

食品科學系 史蒂文 研究員 



3 
 

五、111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成果獎  

系所 姓名 職稱 教學成果名稱 

影像傳播學系 黃乃琦 副教授 
節目、影棚、網課、地方創生：

一門課玩出多種跨域協作 

應用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張敏娟 副教授 電路學-線上課程也能出頭天 

織品服裝學系 高欣 助理教授 
USR永樂商圈-應用 PBL學習法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六、112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成果獎 

系所 姓名 職稱 教學成果名稱 

日本語文學系 黃翠娥 教授 日本概論 

英國語文學系 袁韻璧 副教授 科技融入文法教學，不可能的任務？ 

法國語文學系 蔣之英 副教授 法語新聞聽力訓練 & 專業法語聽力訓練 

社會工作學系 劉一龍 副教授 三二一跨域共學之原住民社會工作教學 

織品服裝學系 李玉蓮 副教授 
「以愛為出發」從包容性善念設計到 

服裝設計的教學實踐 

七、112學年度教學績優獎 

系所 姓名 職級 

哲學系 潘小慧 教授 

中國文學系 趙世瑋 副教授 

音樂學系 李承育 助理教授 

影像傳播學系 黃乃琦 副教授 

圖書資訊學系 林麗娟 教授 

師資培育中心 黃騰 教授 

教育領導與發展 

研究所 
黃鼎元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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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姓名 職級 

職能治療學系 江心瑜 教授 

護理學系 劉莉妮 副教授 

臨床心理學系 黃健 副教授 

醫學系 辜韋智 副教授 

醫學系(新光) 穆淑琪 教授 

醫學系(附醫) 王宗倫 教授 

醫學系(國泰) 沈仲敏 助理教授 

醫學系(耕莘) 陳正文 助理教授 

生命科學系 陳雲翔 副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張信宏 副教授 

數學系 陳泓勳 助理教授 

物理學系 謝智明 助理教授 

日本語文學系 中村祥子 副教授 

日本語文學系 許孟蓉 副教授 

英國語文學系 魏亦淳 助理教授 

食品科學系 謝榮峯 教授 

兒童與家庭學系 焦源羚 助理教授 

博物館學研究所 王廷宇 助理教授 

財經法律學系 黃詩婷 助理教授 

統計資訊學系 杜逸寧 副教授 

金融與國際 

企業學系 
邱嘉洲 助理教授 

企業管理學系 徐皓馨 助理教授 

資訊管理學系 林湘霖 助理教授 



5 
 

系所 姓名 職級 

經濟學系 陳能靜 教授 

宗教學系 張超然 副教授 

社會工作學系 劉燕萍 助理教授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潘東名 副教授 

人文社會服務進修

學士學位學程 
蘇嫈雰 副教授 

八、112學年度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第 37屆倫理個案分析競賽 

  得獎者 指導老師 

第一名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四年級 

卓士評、葉品謙、劉議鴻、林威綸 
黃鼎元 老師 

第二名 
教育領導與科技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四年級 

陳紀任、黃秀玉、馬文元、洪婕楹 
黃鼎元 老師 

第三名 
金融與國際企業學系三年級 

林佳蓁、許雅玟、邱莉婕、邱子唐 
林湘義 老師 

第四名 
德語語文學系四年級 

李翃宇、何姸熙、耿明傑、呂瑋涵 
吳虹蓉 老師 

 

貳、主席致詞 

各位老師、同學及主管，大家新年好！今天很高興頒了這麼多獎，這些老

師對學校貢獻良多。由於大家的努力，學校在過去一學年有很好的成績，

最引以為傲的是我們的報到率，日間部報到率是 99.4%，其他總加起來為

89%，這些都是所有老師及主管們共同努力的結果，誠如校牧所說，這是

我最後一次主持校務會議，在此感謝各位給我的支持，我想，一間學校的

辦學很不容易，這麼大的學校要維持一定的條件，是大家共同的努力。 

我們的附設醫院也表現得不錯，去年盈餘 3億 6千萬，將 10%回饋給學

校，學校也妥為規劃利用這些回饋積極地做一些建設，像是今年落成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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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樓及藝文沙龍等，相信能夠使學校在學術及藝文方面有很多的進步。

我們即將接任的藍校長，以及現在做得非常好的附設醫院黃瑞仁院長，他

們對於學校和醫院的將來都很有遠見，所以我個人覺得能夠傳承及永續，

是我們學校往前走的目標，希望大家也多多給予他們支持。 

今天校務會議有些提案也關係到學校的將來，希望大家能夠審慎思考，給

學校最好的方向。在此謝謝各位 12年來給我的幫忙，祝大家萬事如意、

新春愉快、平安喜樂！謝謝大家！ 

 

 

 

參、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待辦事項執行情形 

略。 

 

 

 

肆、提案討論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本校 111-114 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含單位發展計畫)滾動修正草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2 年 11 月 23 日 112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決議辦

理。 

二、 滾動修正 SWOT 與策略分析：依據 112年 10月 16 日之簽呈（公文文號： 

112D021312）經學術副校長核准通過。中程 SWOT 與策略分析滾動對照如

附表 1-1。 

三、 單位發展計畫策略滾動修正：依據輔校研二字第 1120027679 號函請各單

位依據內外部趨勢及單位實際執行成果檢視發展目標與策略，部分單位提

出目標策略滾動。單位目標策略滾動修正對照如附表 1-2。 

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後，續送董事會議審議後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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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4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112學年度 SWOT與策略分析滾動 

修正對照表 
一、SWOT滾動修正說明 

項目 滾動修正前 滾動修正後 修正說明 

優勢 S1 天主教大學，重視身心靈

合一的全人發展教育。 

S2 綜合大學學科多元，各學

院領域專業各具特色，具

備跨領域整合優勢。 

S3 校友眾多，共創產官學界

合作能量。 

S4 全台唯一天主教宗座大

學，姊妹校眾多，與天主

教聯盟互動密切，全球網

絡密布。 

S5 國內外聲譽佳，百年招牌

亮眼。 

S6 畢業生獲企業肯定。 

S7 輔大附設醫院醫院取得台

灣長照 A 據點、COVID-19

檢驗醫院認證。 

S8 多院(理工、管院、民生、

醫學)落實國際認證，辦學

與教學品保機制完善。 

S1 天主教大學重視全人發展

教育，師生社會參與服務

人群多年有口皆碑。  

S2 綜合大學學科多元，各學

院領域專業各具特色，具

跨領域發展優勢。 

S3 與天主教大學聯盟互動密

切，姊妹校眾多，全球網

絡密布。 

S4 辦學與教學品保機制完

善，多院獲國際認證。 

S5 歷久彌新，國內外聲譽佳，

畢業生獲產業肯定。 

S6 附設醫院獲多項認證與獎

項，醫療照護量能深獲肯

定。 

 

 

參考 111 學年度各類

計畫執行情形，整併與

調整文字，說明如下： 

1. 原 S1：文字調整，並

強化社會參與之優

勢。 

2. 原 S2文字調整。 

3. 原 S3與 S4整併至修

正後的 S3。 

4. 原 S5與 S6整併至修

正後的 S5。 

5. 原 S7 文字修正及調

整順序。 

6. 原 S8 文字修正及調

整順序。 

劣勢 W1 建校歷史悠久，建築與設

備日趨老舊，校園軟硬體

建設與維護成本高。 

W2 組織規模龐大，凝聚創新

變革共識較耗時，經營策

略趨於保守。 

W3 人事成本高，創新研發經

費不足。 

W4 學校教研經營業務龐大，

資訊庫系統整合難度較

高。 

W5 跨領域團隊之整合與合作

W1 建校歷史悠久，建築與設

備日趨陳舊，校園軟硬體

建設與維護成本漸高。 

W2 組織規模龐大，凝聚創新

變革共識耗時。 

W3 跨域創新團隊培育成效尚

待彰顯。 

W4 學費依賴度及人事成本

高，創新研發經費尚需開

源。 

參考 111 學年度各類

計畫執行情形，整併與

調整文字，說明如下： 

1. 原 W1：文字調整。 

2. 原 W2：文字調整。 

3. 原 W3與 W4整併至修

正後的 W4。 

4. 原 W5：文字修正，順

序調整至 W3。 

附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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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滾動修正前 滾動修正後 修正說明 

不易。 

機會 O1 後疫情時代身心靈健康渴

望日增，國家推動臺灣防

疫有成，屢獲國際肯定。 

O2 產業鏈變化，跨域人才需

求增加。 

O3 國家推動前瞻基礎建設、

綠能、食安及數位政策、健

康醫療、深化人文及創新

展業人才等政策。 

O4 聯合國推展永續，大學社

會責任漸受重視。 

O5 新莊捷運線及機場捷運交

接點之地利，地理位置佔

北部優勢。 

O1 新莊捷運線及機場捷運交

會之地利，地理位置占北

部優勢。 

O2 新北六大產業區域政策帶

動產業升級，產業人才需

求增加。 

O3 產業結構改變與 ESG 意識

興起，社會創新行動與永

續受到重視，跨域人才需

求增加。 

O4 國家各項重要政策帶動各

部會施政藍圖(淨零科技、

創新創業、精準健康、數

位科技、人文創新…)。 

參考外部趨勢，調整外

部機會，說明如下： 

1. 參考來源： 

(1)新北產業轉型：新

莊北側知識產業園

區 

(2)國家政策： 

 政府社會創新行

動 

 淨零科技方案 

 邁向疫後復甦，打

造溫暖堅韌的臺灣 

 前瞻基礎建設 

2. 修正說明 

(1)原 O1、O2 與 O4 整

併至修正後 O2 與

O3。 

(2)原 O3調整文字，順

序調整至修正後的

O4。 

(3)原 O5調整文字，順

序調整至修正後的

O1。 

威脅 T1 少子女化衝擊，考生人數

劇降。 

T2 私校學雜費調整不易，各

項民生支出逐年提升，影

響校務運作經費。 

T3 科技、疫情及全球產業鏈

變化快速，挑戰學生學職

轉換。 

T4 新世代學生學習方式與需

求差異，傳統教學方式較

難滿足學生需求。 

T5  後疫情時代，國際趨勢、

國家政策、高教政策與產

業結構轉變，影響大學校

T1 少子女化生源減少，衝擊

學校總量規模與學科發

展。 

T2 經濟波動與國家政策異動

及學雜費調整不易，校務

營運成本增加，影響私校

校務運作。 

T3 產業結構快速變遷，學生

職能養成與產業對接效益

不易彰顯。 

T4 後疫情與數位科技時代，

教學與學習模式型態的轉

變。 

參考外部趨勢，整併與

調整文字，說明如下： 

1. 原 T1調整文字。 

2. 原 T2 與 T5 整併至

修正後的 T2。 

3. 原 T3修正文字。 

4. 原 T4修正文字。 

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Api/News/Page?id=6390
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Api/News/Page?id=6390
https://www.economic.ntpc.gov.tw/Api/News/Page?id=6390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f5fa5026-9f09-463e-a062-21870c48a6f3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f5fa5026-9f09-463e-a062-21870c48a6f3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197479c6-092c-4e5f-a681-8938485853de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dc4dad73-f32e-457b-baa8-8152529efc5f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dc4dad73-f32e-457b-baa8-8152529efc5f
https://www.ey.gov.tw/Page/5A8A0CB5B41DA11E/45d6025c-5b15-4f87-9294-2984cd1df4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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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滾動修正前 滾動修正後 修正說明 

務長遠發展方向。 

 

 

 

 

 

二、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策略分析 

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前 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後 修正說明 

(一) SO策略 

1. 結合綜合大學多元學科、校友眾

多產官學能量大，以及附設醫院

已取得多項證照之優勢，抓住疫

情人類身心靈健康渴望、國家食

安及健康醫療等政策之機會，帶

動本校健康醫療之特色及推展

優質創新人才，提升本校產官學

量能。故提出下列二策略計畫： 

 智慧醫療靈性照護：整合校院

及附設醫院專業，以人文關懷

為初心，發展有溫度、具社會

影響力之健康醫療特色，並服

務人類健康與社會。 

 關懷全人體現神聖：探討 AI

科技倫理議題及建構跨域神

聖對話平台，推展身心靈健

康、社會情緒教育及神聖體驗

教育，涵養教師員生及社區民

眾生命韌性，具備迎向後疫情

「新常態」的勇氣。 

2. 善用全人教育、綜合大學多元學

科、校友眾多產官學能量大及畢

業生獲企業肯定之優勢，尋求產

業鏈變化、跨域人才及創新展業

人才需求增加之機會，帶動教學

創新及學術研究質量，促進教師

多元發展、培育具前瞻、創新、

包容與人文之創意設計人才，提

(一) SO策略 

1. 運用綜合大學多元學科、校友遍

及全球各產業，及附設醫院已取

得多項證照與獎項等優勢，把握

大眾追求身心靈健康及國家健

康醫療相關政策之機會，發展本

校健康醫療及優質創新人才，提

出下列三項策略計畫： 

 智慧醫療靈性照護：學校各院

與附設醫院跨域合作，共同推

動輔仁健康醫療、創意設計與

人文關懷之特色，進而貢獻社

會。 

 關懷全人體現神聖：天主教大

學「以基督博愛精神成為具社

會影響力的大學」辦學使命

下，推展身心靈健康、社會情

緒教育及神聖體驗教育，及探

討 AI 科技時代下之倫理議

題。 

 研發超前防疫科技：整合各學

院專業，運用附設醫院之優

勢，以防微杜漸的思維探討當

前的防疫議題，進而促進與守

護整體國民健康的福祉。 

2. 運用綜合大學多元學科及畢業

生獲企業肯定之優勢，把握國家

政策與新北產業發展對跨域人

才需求等契機，發展本校多元創

1. 配合 SWOT 修正，調整

文字。 

2. 研發防疫科技策略原

歸類在 ST(運用強勢，

避免威脅)策略較為不

適切，調整至 SO(運用

優勢抓住機會創造特

色)策略。 

附表 1-2 



10 
 

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前 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後 修正說明 

升學生學職涯競爭力。故提出下

列二項策略計畫： 

 實踐跨域創新教學：打破專業

本位，引入產業新趨勢，促進

教師專業發展，並培養與時俱

進的斜槓能力之青年學子。 

 培力特色就業專長：以「前瞻

性學生職涯發展」為本，培育

學生專業能力、跨域統整專案

學習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

厚植軟硬實力，藉由各類職涯

輔導與探索，提升就業競爭

力。 

3. 善用天主教重視身心靈合一、綜

合大學多元學科、姊妹校多、天

主教聯盟互動密切全球網絡密

布，及國內外聲譽佳之優勢，鏈

結聯合國發展永續大學社會責

任漸受重視之機會，發展本校大

學社會責任，帶動本校人文關懷

之特色。故提出下列二項策略計

畫：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消除貧窮

與零飢餓、原住民族地區地方

創生、地區產業創新與永續發

展、地區健康促進與人才培

育。 

 建構永續校園生活：建構永續

校園生活以「安全」、「綠能」、

「減碳」為目標，建造校園邁

向安全永續環境，推展永續環

境教育，提升教職員生環境永

續意識。 

新教學，培育具前瞻、跨域創新、

人文素養之人才，促進學生職涯

競爭力。故提出下列二項策略計

畫： 

 實踐跨域創新教學：因應社會

跨域人才需求，發展本校五創

多元創新課程及人文社會產

業鏈結等領域，帶動輔仁教學

創新，並藉由鼓勵參與各項競

賽促進學生學習成效。 

 培力特色就業專長：以「前瞻

性學生職涯發展」為本，培育

學生專業能力、統整跨域專案

學習能力，及自主學習能力，

厚植軟硬實力，藉由各類職涯

輔導與探索，提升就業競爭

力。 

3. 運用天主教辦學使命、全球網絡

密布及國內外聲譽佳之優勢，把

握永續發展及 ESG 全球趨勢及

國家相關政策，發展社會責任及

永續教育，彰顯輔仁人文關懷之

特色。故提出下列二項策略計

畫：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以仁愛精

神藉由各院跨領域合作，發展

原住民族地區地方創生、地區

產業創新與永續發展、地區健

康促進，培育具人文素養與實

踐力人才。 

 建構永續校園生活：以輔仁大

學為實驗場域，與各院合作融

入課程推展永續教育，提升教

職員生環境永續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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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前 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後 修正說明 

(二) ST策略 

運用天主教重視身心靈合一、國內

外聲譽佳、畢業生獲企業肯定，且

本校為全台唯一天主教宗座大學，

姊妹校眾多，校友遍布全球，加上

輔大附設醫院醫院取得台灣長照 A

據點、COVID-19檢驗醫院認證之優

勢，改善私校學雜費調整不易及全

球疫情造成的經濟衰退之威脅，提

出下列二項策略： 

 研發超前防疫科技：整合各學院

專業，運用據醫院之優勢，以超

前的視角探討當前的防疫議題，

進而促進與守護整體國民健康

的福祉。 

 營造雙語國際校園：整合學校國

際化量能，完善國際學習環境，

培育跨域、跨語言與跨文化思維

能力與創新思考能力之國際人

才。 

(二) ST策略 

運用天主教重視身心靈合一、國內

外聲譽佳、畢業生獲企業肯定、姊

妹校眾多，校友遍布全球之優勢，

改善私校生源減少之威脅，提出下

列一項策略： 

 營造雙語國際校園：整合天主教

大學聯盟學校國際化量能，完善

國際學習環境，培育跨域、跨語

言與跨文化思維能力與創新思

考能力之國際人才。 

1. 配合 SWOT 修正，調整

文字。 

2. 研發防疫科技策略調

整至 SO(運用優勢抓住

機會創造特色)策略。 

(三) WO策略 

運用產業人才需求及國家社會創新

之契機，推動創新變革，促進各單

位跨單位與跨領域合作之創新機

制，帶動輔仁研究產學量能，凝聚

創新共識。故提出下列二項策略計

畫： 

 發展優質新創育才：研究開發與

人才培育，提升學產合作，達研

發創新、價值創造、優質創業之

目標。 

 精進教師卓越躍升：建構輔仁學

術教研優質環境，培育優秀人

才，發展關鍵技術、鏈結國際，

發揮跨域整合特色領域，提升本

校學術能量，開創永續輔仁學術

力。 

(三) WO策略 

運用產業人才需求及國家社會創新

之契機，推動創新變革，促進跨單

位與跨領域合作之創新機制，帶動

輔仁研究產學量能，凝聚創新共識。

故提出下列二項策略計畫： 

 發展優質新創育才：培育研發創

新人才，提升學產合作，推展創

新創業、促進產學創價與優質創

業之目標。 

 精進教師卓越躍升：建構輔仁學

術教研跨域合作優質環境，研究

引領培育優秀人才，發展關鍵技

術、鏈結國際，發揮跨域整合特

色領域，開創永續輔仁學術力。 

配合 SWOT 修正，調整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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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前 策略分析滾動修正後 修正說明 

(四) WT策略 

透過強化校務前瞻基礎建設，改善

校園建築與設備日趨老舊之劣勢，

優化後校園更具新式教學與學習需

求，提升本校少子女化生源日趨下

滑之威脅下，提升本校招生競爭力。

故提出下列四項基礎建設精進策

略： 

 優化校園學習環境：優化教與學

儀器設備、學習場域，及校園綠

化美化，型塑優質氛圍，使師生

教與學有感，輔仁校園景觀有

FU。 

 充實學術圖書資源：以讀者需求

為導向，打造多元及創新之圖書

館服務，提供卓越的圖書資訊服

務與優質的學習環境。 

 營造溫馨學生宿舍：建造溫馨宿

舍，營造學習翻轉及團隊互動場

域，拓展住民多元學習型態，促

進人格教育養成。 

 精進資訊基礎建設：提升資訊建

設，完善數位、資訊化及雲端服

務，建構 E世代科研、智慧學習

及整合資料倉儲，提供安全及便

利資訊校園環境。 

(四) WT策略 

規劃輔仁百年永續校園與生態校

園，推動校務前瞻基礎建設，以改

善歷史悠久校園與軟硬體建設與維

護成本漸高之劣勢，以符合新世代

教學與學習需求及友善校園，促進

本校校職共好、環境共存及社會共

融之永續目標。故提出下列四項基

礎建設精進策略： 

 優化校園學習環境：優化教學儀

器設備、學習場域，及校園綠化

美化，型塑優質研學氛圍，使師

生教與學有感，輔仁校園景觀有

FU。 

 充實學術圖書資源：以讀者需求

為導向，打造多元及創新之圖書

館服務，提供卓越的圖書資訊服

務與優質的學習環境。 

 營造溫馨學生宿舍：建造溫馨宿

舍，營造學習翻轉及團隊互動場

域，拓展住民多元學習型態，促

進人格教育養成。 

 精進資訊基礎建設：完善數位、

資訊化及雲端服務，建構 E世代

科研、智慧學習及整合資料倉

儲，提供安全及便利校園資訊環

境。 

配合 SWOT 修正，調整文

字，強化輔仁永續校園與

生態校園推動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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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體育室 

案由：本校辦理「116-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一、經 112年 12 月 7 日 112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校擬申請辦理 116-11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申辦案需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於 113年 1 月 31日前提出申請。 

三、116-118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申辦計畫書請參閱附件。 

辦法：本案通過後，依申辦規定發函教育部體育署檢送申請資料。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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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輔仁大學學則」，請審議。 

說明：    

      一、經 112年 11月 23 日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 112 年 8 月 2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22202519 號函示辦理，修

訂第五十九條放寬就學役男提前畢業條件。 

      三、修訂第九條，明訂完成註冊認定條件，以符合現況。 

     四、修定第三十四條文字，保留原意刪除重複用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條文如

後。 

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後通過。 

  

 

 

 
「輔仁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九條： 

學生依第八條第一項完成各項學

雜費之繳費者即為完成註冊，逾

期無故未完成註冊手續者，新生

及轉學生除依規定請求保留資格

展緩入學者外，即予取消其入學

資格；舊生除經核准緩期註冊或

休學者外，即令退學。緩期註冊以

一星期為限，逾期仍未辦理註冊

者，得自開始上課後一個月內申

請休學，逾期即令退學。 

符合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資格而欲

申請試辦「學分累計制」身分之學

生，應於每學年開始前或休學申

請復學時，於規定時間內，檢具在

職等相關證明文件，向教務單位

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始具有

「學分累計制」身分。 

前項試辦「學分累計制」計畫因故

變更或停辦時，學生須依本校輔

導轉回原「學年學分制」。 

第九條： 

學生應於每學期本校規定期限內

辦理註冊手續，逾期無故未完成

註冊手續者，新生及轉學生除依

規定請求保留資格展緩入學者外

，即予取消其入學資格；舊生除經

核准緩期註冊或休學者外，即令

退學。緩期註冊以一星期為限，逾

期仍未辦理註冊者，得自開始上

課後一個月內申請休學，逾期即

令退學。 

符合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資格而欲

申請試辦「學分累計制」身分之學

生，應於每學年開始前或休學申

請復學時，於規定時間內，檢具在

職等相關證明文件，向教務單位

提出申請，經審核通過後，始具有

「學分累計制」身分。 

前項試辦「學分累計制」計畫因故

變更或停辦時，學生須依本校輔

導轉回原「學年學分制」。 

配合現行實際作業與參

酌友校法規，修訂本條

文明訂註冊之認定條

件。 

第三十四條： 

學生申請休學，一次為一學年或

第三十四條： 

學生申請休學，一次為一學年或

修訂條文文意重複之用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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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學期。休學一學年者得申請提

前復學。期滿無特殊原因不復學

者，以退學論。 

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休學合計不

得超過四學期；博士班學生休學

合計不得超過六學期。期滿因重

病經醫院證明或特殊事故需再申

請休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

准後，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

多以四學期為限。 

學生因下列情事之一而申請休學

，並出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其休

學不計入前項休學期限： 

一、在營服義務役。 

二、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懷

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

女。 

三、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

業儲蓄帳戶方案」。 

惟因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

業儲蓄帳戶方案」前項第三款情

事而休學者，以三年為限。 

休學期間內不得申請轉系。 

一學期。休學一學年者得申請提

前復學。期滿無特殊原因不復學

者，以退學論。 

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休學合計不

得超過四學期；博士班學生休學

合計不得超過六學期。期滿因重

病經醫院證明或特殊事故需再申

請休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

准後，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

多以四學期為限。 

學生因下列情事之一而申請休學

，並出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其休

學不計入前項休學期限： 

一、在營服義務役。 

二、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懷

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

女。 

三、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

業儲蓄帳戶方案」。 

惟因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

業儲蓄帳戶方案」前項第三款情

事而休學者，以三年為限。 

休學期間內不得申請轉系。 

第五十九條： 

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者，在規定修

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

得於學期加退選後一週內，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一、修滿該系全部應修科目、學

分及畢業學分數。 

二、日間學士班每學期成績名次

均在該系組班該年級學生數

前百分之十內，進修學士

班、學士後各學系每學期成

績名次均在該系組班該年級

學生數前百分之三十五内或

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

以上。 

三、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含)分以

上。 

四、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系(所)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第五十九條： 

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者，在規定修

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

得於學期加退選後一週內，向教

務處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一、修滿該系全部應修科目、學

分及畢業學分數。 

二、日間學士班每學期成績名次

均在該系組班該年級學生數

前百分之十內，進修學士

班、學士後各學系每學期成

績名次均在該系組班該年級

學生數前百分之三十五内或

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

以上。 

三、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含)分以

上。 

四、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系(所)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配合推動「大學校院學

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

彈性修業」，放寬就學

役男提前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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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申請通過「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

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之學生

免受前項第二款成績限制。 

學生修習彈性課程者，在規定修

業年限內，符合校、院、系規定之

畢業條件且經院、系審查通過者，

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ㄧ學期或

前ㄧ學年得於學期加退選後ㄧ週

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合計修滿彈性課程 16 學分者，得

申請提前一學期畢業；修滿彈性

課程 32 學分者，得申請提前一學

年畢業。 

未達提前畢業標準者仍應註冊，

並依規定學分修習。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而仍未修畢輔

系、雙主修或學程應修學分者，

其已修之課程得視為選修科目，

是否計入其主系之畢業學分，由

該主系認定之。 

入學後曾獲准抵免學分而提高編

級之學生，不得提前畢業。 

學生修習彈性課程者，在規定修

業年限內，符合校、院、系規定之

畢業條件且經院、系審查通過者，

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ㄧ學期或

前ㄧ學年得於學期加退選後ㄧ週

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合計修滿彈性課程 16 學分者，得

申請提前一學期畢業；修滿彈性

課程 32 學分者，得申請提前一學

年畢業。 

未達提前畢業標準者仍應註冊，

並依規定學分修習。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而仍未修畢輔

系、雙主修或學程應修學分者，

其已修之課程得視為選修科目，

是否計入其主系之畢業學分，由

該主系認定之。 

入學後曾獲准抵免學分而提高編

級之學生，不得提前畢業。 

 

 

 

輔仁大學學則（全條文） 
 

 

 

教育部 85.08.08 台（85）高（二）字第 85514711 號函核定 

教育部 87.05.29 台（87）高（二）字第 87054372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88.11.10 台（88）高（二）字第 88135185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0.03.19 台（90）高（二）字第 90035376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1.04.02 台（91）高（二）字第 91043774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2.06.02 台高（二）字第 0920078078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3.07.20 台高（二）字第 0930089837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4.11.24 台高（二）字第 0940161980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5.03.30 台高（二）字第 0950036258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5.08.29 台高（二）字第 0950111281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6.06.28 台高（二）字第 0960094517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7.03.20 台高（二）字第 0970035493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7.07.24 台高（二）字第 0970142278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8.04.21 台高（二）字第 0980066381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8.04.21 台高（二）字第 0980066381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9.02.02 台高（二）字第 0990012697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99.07.26 台高（二）字第 0990124954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4.10.23 臺教高（二）字第 1040134888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5.02.19 臺教高（二）字第 1050012627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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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105.07.12 臺教高（二）字第 1050083131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6.04.14 臺教高（二）字第 1060018487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6.07.12 臺教高（二）字第 1060089242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6.09.07 臺教高（二）字第 1060107904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7.02.13 臺教高（二）字第 1070006555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7.07.03 臺教高(二)字第 1070095573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08.05.08 臺教高(二)字第 1080067200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11.01.27 臺教高(二)字第 1110008204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教育部 111.07.04 臺教高(二)字第 1110058660 號函同意修正備查 

第  一  篇  通則 

第 一 條：本學則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訂定

之。 

第 二 條：本學則所稱系、所，均包含對外招生之學位學程。 

第  一  章  入學 

第 三 條：本校各類招生考試，應設置招生委員會辦理，並以招生簡章規定有關招生細節。 

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 四 條：經招生錄取之新生及轉學生，應於本校規定期限內來校辦理入學報到手續，逾期無故

未報到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前項學生入學報到時，應繳驗學歷證明文件，但有正當理由申請緩期補繳學歷證件經

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新生及轉學生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於該學期開學時入學者，得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

本校申請保留資格，展緩入學： 

一、重大傷病須長期療養者。 

二、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懷孕、生產。 

三、應徵召服兵役者。 

四、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者。 

五、其他特殊事故。 

六、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者(轉學生不適用)。 

依前項第一款至第五款保留入學資格者，以一年為限；如有特殊情形，得再申請延長

一年；依第一項第六款保留入學資格者，以三年為限。 

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之新生及轉學生，應於規定開學日期前，繳交入學資格證明文件，

向教務處提出書面申請，無需繳納任何學雜費用。 

第 六 條：學生於招生考試有舞弊或所繳交入學資格證明文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等情事

者，經查明屬實，即開除學籍，由學校通知其家長。在本校畢業後始被發覺者，除勒

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撤銷其畢業資格。 

前項開除學籍或撤銷其畢業資格者，不發給有關修業之任何證明文件。 

第 七 條：外國學生得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之規定申請進入本校就讀。 

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第七條之一：依本校辦理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方案招生規定申請入學就讀者，依「輔仁大學學士

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實施要點」辦理。「輔仁大學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實施要

點」另定之。 

第  二  章 繳費、註冊 

第 八 條：學生應於每學期本校規定期限內繳交各項學雜費或其他經本校核准之費用，其數額於

每學期開學前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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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故申請休、退學者，依本校學生休、退學退費辦法辦理退費。 

學生休、退學退費辦法，另定之。 

第 九 條：學生依第八條第一項完成各項學雜費之繳費者即為完成註冊，逾期無故未完成註冊手

續者，新生及轉學生除依規定請求保留資格展緩入學者外，即予取消其入學資格；舊

生除經核准緩期註冊或休學者外，即令退學。緩期註冊以一星期為限，逾期仍未辦理

註冊者，得自開始上課後一個月內申請休學，逾期即令退學。 

符合第四十二條第四項資格而欲申請試辦「學分累計制」身分之學生，應於每學年開始

前或休學申請復學時，於規定時間內，檢具在職等相關證明文件，向教務單位提出申請，

經審核通過後，始具有「學分累計制」身分。 

前項試辦「學分累計制」計畫因故變更或停辦時，學生須依本校輔導轉回原「學年學分

制」。 

第 十 條：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生，若有依規定應向學校繳納之學分費、實習費或其他費用尚未

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不核發學位證書。 

第  三  章  選課 

第十一條：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學生應於每學期本校規定期限內，依學生選課辦法及各院系

（所）相關選課規定辦理選課，並繳交各項選課資料。逾期無故未完成選課手續者，

即令退學。 

學生選課辦法，另定之。 

第十二條：學生應於每學期本校規定期限內，依學生選課辦法之規定辦理加、退選科目手續，逾

期不予受理。未依規定加選者，其學分及成績不予承認；未依規定退選者，成績以零

分登錄。 

第十三條：畢業論文無論為必修或選修，應於選課時，與其他科目同時辦理選課手續。加選或退

選時亦同。 

第十四條：日、夜間學制學生得依本校跨學制選課辦法相互選課或校際選課實施辦法至他校選

課。 

跨學制選課辦法，另定之；校際選課實施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五條：學生得依本校暑期班開班授課辦法之規定辦理暑期修課。 

學生得依本校彈性課程開班授課辦法之規定辦理彈性修課。 

前二項開班授課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學生得依本校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遠距教學課程。 

遠距教學課程實施辦法，另定之。 

本校運動傑出學生依規定程序經學校核准者，得彈性修讀課程。彈性修讀課程實施辦法，

另定之。 

第十七條：學生因轉系、轉學、重考入學，其所應補修之科目與學分，由轉入系(所)院之系(所)主

任及院長核定；在他系或他校所修及格之相關科目與學分，於開學後一週內依學生抵

免科目規則提出申請，由轉入系(所)院之系(所)主任及院長核定後得酌予抵免。 

學生抵免科目規則，另定之。 

第  四  章  學分、考試、成績 

第十八條：學生修習之課程，按學分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全民國防教育軍事

訓練課程、體育為選修者，每學期每週上課二小時，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為二

學分，體育為一學分，實習或實驗課程二小時或三小時為一學分，特殊課程另有規

定，經教務長核定者，依其規定。 

課程分為聽講及實驗或實習二種作業者，其學分及成績得分別計算。 

為落實多元學習，學生得依本校自主學習學分規定取得一定學分。自主學習學分實施

辦法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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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學生成績採百分記分法計算，以一百分為滿分，學士班學生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博

士班學生以七十分為及格，但修習教育學程課程，以六十分為及格。 

術科成績或以專科畢業同等學力考取碩、博士班者補修學士班必修課程之成績，得採

「通過」或「不通過」之方式考評。醫學系第七學年臨床實習成績得以學年併計。 

學生成績之考評如有特殊需要，經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得採等第記分法，或

採「通過」或「不通過」方式。 

 
百分記分法與等第記分法之對照表如下： 

 

 

 

 

 

 

 

                         

操行成績得增列優等(九十分以上)，甲等改列為八十分以上未達九十分。 

等第記分法 百分記分法 

甲等(A) 八十分以上 

乙等(B) 七十分以上未達八十分 

丙等(C) 六十分以上未達七十分 

丁等(D) 五十分以上未達六十分 

戊等(E) 未達五十分 

第二十條：學生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與學業平均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以百分記分法考評方式之科目，以學生學期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

平均成績。 

二、以等第記分法，或採「通過」或「不通過」考評方式之科目，其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與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法，另訂定之。 

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碩、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二十一條：學生學業成績之考評依學生成績考評及學分核計辦法辦理。 

學生成績考評及學分核計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二條：學生因故不能參加期中、學期及畢業考試者，應依本校學生考試請假規則辦理請假手

續，經核准者，始得參加補考。補考以一次為限，未於規定日期準時參加補考者，不

得申請另行補考。 

學生考試請假規則，另定之。 

第二十三條：學生各項成績，經教師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如屬教師之失誤而有遺漏或錯誤者，

應於次學期開始上課後一週內，經授課教師以書面提出成績更正申請，說明造成錯誤

之原因，並註明實際算法，經系主任、院長核可後，依本校更正學生學期成績辦法處

理。 

更正學生學期成績辦法，另定之。 

第二十四條：學生學期所修科目成績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第二十五條：學生考試有舞弊情事，經查證屬實者，該科該次成績以零分計算。但學期考試或畢業

考試舞弊者，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補考亦同。 

前項舞弊情事應視情節輕重，依本校考試規則予以議處。 

考試規則，另定之。 

第  五  章 請假、缺課、扣考 

第二十六條：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須於事前向授課教師請假；如因突發事故無法到課者，須補辦

請假手續。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請假經核准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曠課一小時以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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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三小時論。 

第二十七條：學生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該科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以上者，該科應予扣考，不

得參加該科目之學期考試（或畢業考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前項扣考標準，授課教師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並應明載於課程大綱或加退選課程

序結束前於課堂上以書面方式告知。 

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因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而核准之事(病)假、

產假，其缺席不扣分；致缺課時數達該科該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ㄧ以上者，或達授

課教師其他規定者，經授課教師之同意，該科目成績得視需要與科目性質申請補考或

以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扣考學生名單由授課教師於學期考試前十天送交教務處彙整公告或由任課教師自行

公告。 

第  六  章 學分學程、教育學程 

第二十八條：學生得依本校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辦法規定，申請修讀教育學程。教育學程之學分不列入

本系規定畢業學分數。 

學生修讀教育學程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學生得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之規定申請修讀學分學程。學生修畢學分學程所規定

之學分者，發給學程學分證明。 

學分學程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  七  章  雙聯學制、雙重學籍、境外進修 

第三十條：學生得依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雙學位。 

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合作辦理跨國雙聯學制實施辦法，另定之。 

第三十一條：學生得依本校雙重學籍申請辦法之規定，同時在境內、外大學校院或在本校其他系所

註冊入學。 

雙重學籍申請辦法，另定之。 

第三十二條：學生於肄業期間至境外進修，依本校學生肄業期間至境外學校進修實施辦法及學生出

國期間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辦理。 

學生肄業期間至境外學校進修實施辦法及學生出境期間學業及學籍處理要點，另定之

，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八  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 

第三十三條：學生得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申請休學，但碩、博士生、學士後學系學生、護理學系

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及有特殊之情形者，得免家長同意。 

前項申請，須經導師、系（所）主任及院長核可後，向註冊組提出申請，並自申請之

日起一週內完成離校程序，始得領取休學離校證明。 

前項休學申請不得遲於學期考試（畢業考試）前一週。 

第三十四條：學生申請休學，一次為一學年或一學期。休學一學年者得申請提前復學。期滿無特殊

原因不復學者，以退學論。 

學士班及碩士班學生休學合計不得超過四學期；博士班學生休學合計不得超過六學

期。期滿因重病經醫院證明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

後，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四學期為限。 

學生因下列情事之一而申請休學，並出具相關證明文件者，其休學不計入前項休學

期限： 

一、在營服義務役。 

二、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 

三、參加教育部「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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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前項第三款情事而休學者，以三年為限。 

休學期間內不得申請轉系。 

第三十五條：休學生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所)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

時，應入原休學之學年或學期肄業，該休學學期內之成績概不予計算。 

前項原肄業系(所)變更或停辦時，得申請至適當系(所)肄業。 

第三十六條：學生得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申請自動退學，但碩、博士生、學士後學系學生、護理

學系二年制在職專班學生及有特殊之情形者，得免家長同意。 

前項申請，須經導師、系（所）主任及院長核可後，向註冊組提出申請，並自申請

之日起一週內完成離校程序，始得領取退學離校證明。 

入學資格經核備，且在校修滿一學期以上者，得發給修業（轉學）證明書，發給後

不得請求重返本校肄業。 

開除學籍、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之學生，不發給有關修業之任何證明文件。 

第三十七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一、入學或轉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休學期滿未申請復學或未繼續申請休學者。 

三、依本學則第九條及第六十五條規定，應令退學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或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受退學處分者。 

五、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達本學則第四十條規定畢業條件者。 

六、已註冊而逾期無故未完成選課者。但修習教育學程中之教育實習課程者、未達

系（所）規定外語基本能力指標及校訂基本素養中文、英文、資訊學科學習能

力者，不在此限。 

七、未經本校同意，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校院或在本校二個(含)以上系所同時註冊入

學者。 

八、具「學分累計制」身分學生，經依規定修業期間達十年，仍未修足主系組、學

位學程規定應修之科目及學分者。 

因前項情形受退學通知者，須完成離校程序，始得領取退學離校證明。 

前條第三項及第四項之規定，於本條準用之。 

第三十八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開除學籍： 

一、新生或轉學生所繳學經歷證明文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者。 

二、入學後經發現其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三、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遭受開除學籍處分者。 

第三十九條：學生對於遭受退學或開除學籍處分有異議者，得依學生申訴辦法提出申訴。 

第  九  章 畢業、學位 

第四十條：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學生修業期滿，合於下列各款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修滿本校規定年限及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者。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均及格。 

三、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之規定應納入系(所、學位學程)修業規則；經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並公告之。 

學籍經審核不合者，應撤銷其畢業資格。 

第四十一條：合於規定畢業條件之學生，由本校授予學位，畢業生應完成畢業離校程序，始得領取

學位證書。 

第  二  篇  學士班 

第  一  章 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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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條：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

錄取者，得入本校學士班一年級就讀。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專科、專修科或以上學校畢業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

二年制學系三年級就讀。 

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或於符合教育

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含)以上學位，或具有報考碩士班

同等學力，且非招生學系之本科系，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入本校學士後學系一年

級就讀。各學系得依其需要訂定入學資格。 

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學生，符合簡章規定資格條件者，得於就學期間依規定申請試

辦「學分累計制」。 

第四十三條：具備下列資格之ㄧ，並經參加本校轉學考試錄取者，得轉入本校相當年級肄業： 

一、 大學肄業生修業累計滿二個學期以上，辦妥原校退學手續取得修業（轉學）證

明書。 

二、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或專修科畢業。 

三、 專科同等學力。 

四年制一年級及應屆畢業年級；二年制學系三年級第一學期及應屆畢業年級第二學

期均不得收轉學生。 

第  二  章 修業年限、學分、退學 

第四十四條：學士班學生每學期至少須修習十二學分，惟修業年限最後一年，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九

學分。 

進修學士班學生一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習十學分；二至四年級每學期至少須修習九學

分。 

學生修習其就讀院系之彈性課程且依規定完成註冊程序者，其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

年不受前二項最低學分數之限制。 

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或醫學系五年級以上學生因必修科目不及格而需重修者，不受第

一項最低學分數之限制。 

具有「學分累計制」身分學生，不受第一、二項最低學分數之限制。 

學生於加退選課程截止後，因特殊情況無法繼續修習課程，得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相

關規定申請停修課程，其每學期應修之最低學分數依該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十五條：四年制各學系修業年限為四年，所修學分總數除必修之體育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外，至少須修畢一百二十八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始可畢業。二年制各學系修

業年限為二年，所修學分總數除必修之體育外，至少須修畢七十二學分，經考核成績

合格，始可畢業。六年制各學系修業年限為六年，所修學分總數除必修之體育及全民

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外，至少須修畢二百五十學分，經考試成績合格，始可畢業。

七年制各學系修業年限為七年，所修學分總數除必修之體育及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

課程外，至少須修畢二百六十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始可畢業。學士後各學系修業

年限，由各學系自訂，至少為二年，僅修習系定必選修專業科目，至少須修畢七十二

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始可畢業。各學系得依其需要提高畢業學分數。 

持海外中五學制畢業生，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大學學士班者，應至少增加其應修習之

畢業學分數 12學分。 

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生，其本學系之規定修業年限得另加教育實習課程半年。 

第四十六條：學生於本學則第四十五條所規定修業年限內，未能修畢規定學分者，至多得延長修業

年限二年；身心障礙學生至多得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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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期間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未曾以前項

因素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及申請休學學生，得視需要，出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

請，至多得延長修業年限四年。 

曾具有「學分累計制」身分學生，其修業期間須以「學年學分制」及試辦「學分累

計制」兩種學制加總計算，總修業期間不得超過十年。 

採「學分累計制」之學生於修畢學分後，學校將發予修習成績證明書。並以十六學

分列計為一個學期，以做為學期成績計算之基礎，若未達十六學分，則併入「學年

學分制」第二學期之學分計算。 

遇有學生申請轉學或轉系時，本校將以修畢滿十六學分數，認列為一學期，另未達

十六學分部分，則併入認列之次學期，同時發給認列之學期成績單及修業證明。 

第四十七條：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逕行

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個科目。 

第四十八條：(刪除) 

第  三  章 輔系、雙主修、學分學程、教育學程 

第四十九條：學士班學生得依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或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校際輔系修讀辦法或

校際雙主修修讀辦法規定，申請本校其他學系或學位學程為輔系或雙主修。 

輔系每次以申請ㄧ學系為限，至多修讀二學系；雙主修以修讀一學系為限。 

學生修讀輔系辦法、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校際輔系修讀辦法、校際雙主修修讀辦法，

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五十條：修讀輔系學生至少應修畢輔系所規定之專業（門）必修科目二十學分；修讀雙主修學

生應修畢加修學系全部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加修學系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輔系、雙主修之學分不列入本系規定畢業學分數。 

第五十一條：學生已達本學則第四十五條所規定修業年限，仍未能修畢輔系、雙主修或學程規定 

學分者，得於該學期期中考試後一週內申請保留輔系、雙主修或學程資格；逾期未 

辦理者，視同放棄資格。 

第五十二條：學生修讀輔系、雙主修或學程，每學期所修科目學分及成績與主學系合併計算後，不

及格科目學分數達二分之ㄧ者，次學期得令其暫停修讀輔系、雙主修或學程課程。各

院系（所）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第五十三條：學生加修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或雙主修，經延長修業年限屆滿，已修畢本系應

修科目與學分，而未修畢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或雙主修應修科目與學分者，修

讀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學生應放棄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而以本學系畢

業，其所修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科目與本系相關者，得由本系認定視同本系之

選修科目，其學分並得抵充本學系規定之畢業學分。 

修習雙主修及輔系學生得另申請延長修業年限一年。修習雙主修學生若仍未能修畢應

修學分，其加修他系必修科目學分已達輔系規定者，經輔系系主任認可，得核給輔系

資格。 

第  四  章  轉系、轉學 

第五十四條：學生得依本校轉系辦法之規定申請轉系，但各院系招生簡章明定錄取後不得轉系者，

依其規定。 

同系之轉組，視同轉系。不同學制不得相互申請轉系。 

學生申請轉系，以一次為限，且經核准後，不得請求返回原系就讀。 

轉系辦法，另定之。 

第五十五條：學生轉系，其招生名額由各系訂定之，但以不超過該學系年級原核定及分發新生名額

之二成為度。 

第五十六條：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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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七條：轉學生報考二年級者，至少須在本校修業兩年，報考三年級者，至少須在本校修業一

年，並修畢規定學分，其應行補修之科目與學分及各年級科目與學分之分配，由各系

主任依各該系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以及該生在原校已修科目與學分之成績核定之。 

學生得依其在原校已修科目與學分之實際情形，經系(所)主任、院長及教務長核可後 

提高編級，其自入學年級起，每學期至少應修學分數，不得減少。 

五專生及推廣教育學分班學生不得申請提高編級；招生簡章中各系另有規定者，依其

規定。 

第五十八條：醫學系學生修滿四年課程，並修畢該系應修學分一百二十八學分以上，依報考大學同

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碩士班者，得於醫學系辦理休學，但以二年為限。

其逕修讀博士班者，得再申請延長休學期限，最長以六年為限，該休學不計入第三十

四條第二項規定之休學期限。 

第五十九條：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者，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得於學期加退選後一

週內，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提前畢業： 

一、修滿該系全部應修科目、學分及畢業學分數。 

二、日間學士班每學期成績名次均在該系組班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十內，進修學

士班、學士後各學系每學期成績名次均在該系組班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三十

五内或每學期學業平均成績八十分以上。 

三、每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含)分以上。 

四、院（含全人教育課程中心）、系(所)規定之其他畢業條件。 

申請通過「大學校院學士班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之學生免受前項第二款成績

限制。 

學生修習彈性課程者，在規定修業年限內，符合校、院、系規定之畢業條件且經院、

系審查通過者，在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ㄧ學期或前ㄧ學年得於學期加退選後ㄧ週內，

向教務處提出申請提前畢業。合計修滿彈性課程 16 學分者，得申請提前一學期畢業

；修滿彈性課程 32 學分者，得申請提前一學年畢業。 

未達提前畢業標準者仍應註冊，並依規定學分修習。 

學生申請提前畢業而仍未修畢輔系、雙主修或學程應修學分者，其已修之課程得視

為選修科目，是否計入其主系之畢業學分，由該主系認定之。 

入學後曾獲准抵免學分而提高編級之學生，不得提前畢業。 

第  三  篇 碩、博士班 

第  一  章 入學 

第六十條：在教育部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畢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獨立學院畢

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進入本校碩士班一年級就讀

。 

第六十一條：在教育部立案之大學、獨立學院碩士班，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獨立學

院碩士班畢業，取得碩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經公開招生錄取者，得進入本校博士

班一年級就讀。 

第六十二條：學士班應屆畢業生及碩士班學生成績優異者，得依據本校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之

規定，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在職生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須檢附現職服務機構之同意書。 

學生逕修讀博士學位辦法，另定之。 

第  二  章 修業年限、學分、考試、退學 

第六十三條：碩士班修業年限一至四年；博士班修業年限二至七年。以在職生身分入學者得延長二

年。 

在校期間學生本人、配偶或伴侶懷孕、生產或哺育幼兒(三歲以下子女)，未曾以前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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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申請保留入學資格及申請休學學生，得視需要，出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至多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以在職生身分入學者合計得延長四年)。 

第六十四條：碩士班學生至少須修畢二十四學分，博士班學生至少須修畢十八學分，逕修讀博士學

位學生至少須修畢三十學分，經考核成績合格者，始得畢業。上述學分不包括畢業論

文。 

第六十五條：碩、博士班學生學業成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即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達本學則第四十條規定畢業條件者。 

二、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二次不合格者。 

三、學位考試二次不及格者。 

第六十六條：碩、博士班學生應於本校或各院系（所）規定期限內，經系（所）同意後，完成學位

論文指導老師之聘請手續，全程指導其學位論文之撰寫。 

第六十七條：碩、博士班學生學位考試，應依本校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學位考試辦法辦理。 

碩士班、博士班學生學位考試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  三  章 轉系、所 

第六十八條：碩、博士班學生不得申請轉系（所）。但有特殊情形，經原肄業系（所）暨擬轉入之

系（所）雙方主任、院長及教務長核可者，得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轉系（所），並

以一次為限。 

第  四  章  畢業、撤銷學位 

第六十九條：碩、博士班學生合於本學則第四十條規定畢業條件外，尚須通過本校碩士班、博士班

學生學位考試辦法規定之各項考試(核)，始得畢業。 

第七十條：本校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其有違反其他法令

者，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第  四  篇 學籍管理 

第七十一條：學生學籍資料所登載之學生姓名、性別及出生年月日，概以國民身分證所登載者為準

。境外學生以居留證所登載者為準。 

第七十二條：學生在校肄業之院、系（所）別、肄業年級與學業成績，以及註冊、休學、轉系（所

）、退學、轉學等學籍記錄，概以教務處之各學年度學生名冊及各項學籍與成績登記

原始表冊為準。 

第七十三條：在校學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或出生年月日者，應檢附戶政機關發給之有

關證件，向教務處申請更正。畢業生之學位證書，由本校改註加蓋校印。境外學生以

居留證所登載之更正資料為準。 

第  五  篇 附則 

第七十四條：學生突遭教育部認定之重大災害而傷勢狀態無法返校就學期間，其修業權益之特別處

置如下： 

一、新生及轉學生之保留學籍，於第五條所定最長期限屆滿後，必要時仍得專案延

長一年。 

二、不能於期限內辦理註冊者，得於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專案補辦程序，或專案辦

理休學程序，不受第九條之限制，亦無第三十七條第三款之適用。 

三、不能於期限內辦理選課或加退選手續者，得於期限屆滿後一個月內專案補辦程

序，不受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之限制。 

四、不能參加期中、學期及畢業考試者，得專案辦理補考，不受第二十二條之限

制。 

五、因不能上課而請假之缺課，有關扣考及成績核計，準用第二十七條第三項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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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災害發生於學期考試（畢業考試）期間者，得專案辦理休學，不受第三十

三條第二項之限制。 

前項學生返校就學後，其修業權益之特別處置如下： 

一、健康狀態難以負擔正常修習學分者，得減修或停修部分科目，不受第四十四條

最低學分數或相關停修規定之限制；其未申請減輕或停修部分學分，致發生第

四十八條第一項所定情事者，不適用相關應令退學之規定。 

二、不能於第四十五條或第六十三條所定修業年限內畢業者，得專案申請至多延長

四年。 

三、健康狀態確實無法進行實習、體育或服務學習等畢業應修科目者，學生所屬系

（所或學位學程）得針對學生個案狀況，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採行

符合課程精神及比例原則之替代課程內涵方案。 

四、健康狀態確實無法完成系（所或學位學程）所定其他畢業資格條件者，學生所

屬系（所或學位學程）得針對學生個案狀況，經各級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採行符合該畢業資格條件精神及比例原則之替代方案。 

第七十五條：學生入學、轉學考試試卷，由教務處保存一年；在校期間各種成績考評資料，由授課

教師保存至次學期開學後一個月為止。 

第七十六條：學生在校學籍資料及成績，教務處應妥為登錄並永久保存；除學生本人及其家長、監

護人外，非經核准，不得出示於他人。 

第七十七條：學生選課資料於離校後保存一年，保存年限屆滿即行銷毀。 

第七十八條：教務章則之新訂、增訂、修正、刪除、廢止等與學生在校學習有關者，均須經有學生

代表出席之相關會議審議。 

第七十九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其權益保障、申訴及救濟管道與處理程序，概依「輔仁大學學生兼

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八十條：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教育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十一條：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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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祕書室 

案由：修正「輔仁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請審議。 

說明： 

一、依據 112年 10 月 4日 112學年度第 1學期臨時校務會議會議紀錄辦理，

提出本規則第一條修正，並新增召開線上會議之依據條文。 

二、本案於 112 年 10月 19日簽文(公文文號：112D021850)會簽法務室，經校

長核准後辦理，修正條文對照表暨全條文如後。 

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後通過。 

 

 

 

  「輔仁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輔仁大學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

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議須有應出席代表過半數以

上之出席，始得開議；除本校組

織規程或其他法令、辦法等另有

規定者外，其議案之表決以出席

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前項應出席代表之人數，以全體

總數減除因公、因病缺席之人數

計算之。 

一、輔仁大學校務會議（以下簡

稱本會議），須有應出席代

表過半數以上之出席，始得

開議；除本校組織規程或其

他法令、辦法等另有規定者

外，有參加表決代表半數以

上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前項應出席代表之人數，以全

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缺席之

人數計算之。 

為避免參加表決代表

人數過少，影響同意

權的代表性，修正同

意票數須超過出席代

表半數以上，始得為

決議。 

第二條 

本會議以實體會議為原則，但遇

有天災、疫情及其他不可抗力情

事，或因案由急迫而難以即時召

開實體會議者，得採視訊會議方

式為之。 

前項視訊會議之召開，應使用全

體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得同步參

與討論之即時視訊軟體，並應全

程錄音、錄影存證，妥善保存一

年。 

 1.新增召開視訊線上

會議之條文依

據。 

2.以下條次遞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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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仁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全條文） 

87.12.17.87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訂定 
88.06.03.87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06.07.100 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輔仁大學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本會議須有應出席代表過半數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除本校組織規程或其他法

令、辦法等另有規定者外，其議案之表決以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前項應出席代表之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公、因病缺席之人數計算之。 

第二條  本會議以實體會議為原則，但遇有天災、疫情及其他不可抗力情事，或因案由急

迫而難以即時召開實體會議者，得採視訊會議方式為之。 

前項視訊會議之召開，應使用全體出席人員及列席人員得同步參與討論之即時視

訊軟體，並應全程錄音、錄影存證，妥善保存一年。 

第三條  本會議之議案以大學法或其他相關法令所規定之事項為限，得以下列四種方式提

出： 

(一)校長交議者。 

(二)各處、室、院、系等一、二級單位經其相關會議通過後提出者。 

(三)由校務會議所設立的委員會或特別小組所提出者。 

(四)出席代表提案，經其他出席代表五人以上連署者。 

第四條  前條之提案應於校務會議召開三十天前以書面送秘書處轉請校務會議審議。 

第五條  出席代表之發言，應先取得主席之許可；如有二人以上同時請求發言者，由主席

指定其先後次序。 

主席依前項指定發言人次序時，得參酌下列情形，指定一人先行發言： 

(一)原提案人有所補充或解釋者。 

(二)就討論之議案，發言最少或尚未發言者。 

(三)距離主席較遠者。 

第六條  發言應簡單扼要，同一議案，每人發言最多以二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三分鐘。 

提案之說明、質疑之應答、事實資料之補充、工作或重要事項之報告，經主席許

可者，得不受前項之限制。 

出席代表如需延長或增加發言次數，應先請求主席許可為之。必要時，主席應徵詢

其他出席代表有無異議，如有異議，應付表決。 

第七條  出席代表對表決結果，發生疑義時，得提出權宜問題，經主席認可，重行表決，

但以一次為限。 

第八條  臨時動議，須經出席代表十人以上附議方得提出。 

有關組織規程修訂之事項不得以臨時動議之方式提出。 

第九條  本會議代表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請他人代理，但經代表單位依相關程序同意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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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者，不在此限。 

第十條  校長認為本會議之決議窒礙難行時，得交下次校務會議（或臨時校務會議）覆

議。本會議之決議涉及董事會議之權責者，應報請董事會決定。 

第十一條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二條  本規則未規定之事項，依及內政部所頒佈「會議規範」之規定行之。 

第十三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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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113學年度「教育與運動健康學院」更名調整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2 年 11 月 23 日 112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決議辦

理。 

二、 教育學院主要發展方向包含教育科技、體育運動、健康促進等元素，學

生在選擇院系所時，透過學院名稱即可瞭解所選科系之院內資源，有利

於本校招生之需求。 

三、 申請計畫書及師生溝通紀錄及簡報如附件。 

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後，續送董事會議審議及報部申請調整。 

決議：通過更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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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113學年度「學士後護理學系」增設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2 年 11 月 23 日 112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決議辦

理。 

二、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5 月 30日臺教技通字第 1122301368 號函辦理。 

三、 依據教育部高教司對於護理師人才培育之規劃，特邀請本校參與，希冀

成立學士後護理學系，完備養成教育。 

四、 學士後護理系畢業生考照率及就業率約 8 成，確實適合國內護理人才培

育需求。本校符合來文申辦規定，配合教育部來文及校務發展需要，擬

申請辦理學士後護理學系，招生名額採外加名額方式。 

五、 申請作業規定：應完成校內自訂之行政與審查程序，並經校務會議通

過。其審查重點項目為課程規劃及實習強化。 

六、 申請計畫書及審查意見摘錄，以及先前針對申請增設學士後護理學系，

由校級、院級及系級召集，與院內教師就現有系所師資的影響及關注議

題之溝通協調情形如附件。 

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後，續送董事會議審議及報部申請增設。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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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113學年度「運動資訊與健康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更名調整申請案，請 

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2 年 11 月 23 日 112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決議辦

理。 

二、 教育學院資訊創新與數位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申請更名為「運動資訊與

健康生活進修學士學位學程」。 

三、 本學程為配合國家產業需求，結合體育、資訊、傳播等專業知識與實務訓

練，積極培養相關專業人才。課程設計的核心能力則包含「運動專業」、

「媒體能力」及「資訊技術」等面向，因應招生需求考量，學程名稱應更

具辨識度，以有效吸引考生選擇。 

四、 申請計畫書及師生溝通紀錄及簡報如附件。 

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後，續送董事會議審議及報部申請調整。 

決議：通過更名，惟課程內容請權責單位再行檢視調整，以更符合學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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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數學系純數組裁撤申請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 112 年 11 月 23 日 112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決議辦

理。 

二、 數學系純數組已於 106學年度停招通過，歷經多年輔導，111 學年度第二

學期僅剩一名修業屆滿之在籍生，因此申請自 112 學年度裁撤。 

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後，續送董事會議審議及報部申請裁撤。 

 

提案單位補充說明：有關說明二之作業期程，本案僅剩一名學生於 111學年度第二學

期畢業，配合教育部之作業期程(總量報部時間為每年的 2月及

7 月)，故於 112學年度提出裁撤申請，通過後將於 113學年度

生效。 

 

決議：通過自 113學年度裁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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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正「輔仁大學學生獎懲辦法」，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校 111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第 4 次會議決議及 112學年度第 1 學

期學務會議決議辦理，修正輔仁大學學生獎懲辦法第六條。 

二、 本案修正於 112 年 12月 07日簽文（創稿文號：112D023726），並會簽法

務室，經使命副校長核准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條文如後。 

辦法：本案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

重，分別記申誡乙次或以上之處分： 

一、妨害公共秩序者。 

二、於教室、圖書館、宿舍、劇場或

研習室等場所附近未保持肅靜，

以致影響教學或影響他人安寧，

不聽勸止者。 

三、違犯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情

節輕微者。 

四、毀損或妨害合法張貼之公告、海

報或插立之旗幟。 

五、執行公務服務不盡職責，以致他

人財物或權益受損，情節輕微

者。 

六、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三條至第七

條之規定。 

七、無故曠席或故意規避不參加學校

及院系所（含）以上之單位規定

參加之集會或活動者。 

八、隱匿真實住址不報或所報住址不

實或住址變更不報者。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

重，分別記申誡乙次或以上之處分： 

一、妨害公共秩序者。 

二、於教室、圖書館、宿舍、劇場或

研習室等場所附近未保持肅靜，

以致影響教學或影響他人安寧，

不聽勸止者。 

三、違犯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情

節輕微者。 

四、毀損或妨害合法張貼之公告、海

報或插立之旗幟。 

五、執行公務服務不盡職責，以致他

人財物或權益受損，情節輕微

者。 

六、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三條至第七

條之規定。 

七、無故曠席或故意規避不參加學校

及院系所（含）以上之單位規定

參加之集會或活動者。 

八、隱匿真實住址不報或所報住址不

實或住址變更不報者。 

第九款因「菸害防制

法」修正通過實施，

校區內全面禁菸，故

修正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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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在校內戒菸輔導區以外地點吸菸

(含電子煙、加熱式或非加熱式

菸品)者。 

十、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

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

實，情節輕微者。 

十一、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

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情

節輕微者。 

十二、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

者。 

九、在校內戒菸輔導區以外地點吸菸

(含加熱式或非加熱式菸品)者。 

十、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

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

實，情節輕微者。 

十一、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

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情

節輕微者。 

十二、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

者。 

 

 

輔仁大學學生獎懲辦法(全條文) 
 

94 年 6 月 17 日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5 年 6 月 8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6 年 1 月 4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7 年 1 月 10 日 96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7 年 6 月 5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6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0 年 6 月 8 日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2 年 1 月 10 日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3 年 6 月 5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 

105 年 6 月 2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105.06.27 公告/105.06.29 生效) 
110 年 1 月 7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修正(110.02.03 公告/110.02.05 生效) 
112 年 1 月 5 日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務會議修正(112.02.23 公告/112.02.25 生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敦品勵學，樹立優良校風，以達全人教育之目標，特依據大學法第 32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學生獎懲分獎勵、懲處兩部份： 

一、獎勵：分記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等。 

二、懲處：分記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退學及開除學籍。 

前項懲處時，得建議行為人接受心理輔導或治療之附帶決議。 

第二章 獎勵 

第三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嘉獎乙次或以上之獎勵： 

一、品行端正，有具體事蹟足資示範者。 

二、拾金(物)不昧，殊堪嘉獎者。 

三、推動校內環境保護，杜絕資源浪費，保障校園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有具體事蹟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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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服務熱心，有具體事蹟者。 

五、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或課外活動，有優良成績表現者。 

六、有其他相當之優良事蹟者。 

第四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乙次或以上之獎勵： 

一、在校內外有裨益國家、社會或學校之具體表現者。 

二、具有見義勇為或敬老扶幼卹殘之具體事蹟，有助於國家、社會或學校優良風氣之

發展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校外各項競賽或課外活動獲致亞軍(含)以上之榮譽者。 

四、擔任班、系、院代表或社團、學生自治組織、體育校代表隊之主要幹部(含總幹事

或相當職務以上者)，全學期熱心負責，且有績效者。 

五、有其他相當之優良事蹟者。 

第五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乙次或以上之獎勵並發給奬狀： 

一、對國家、社會或學校有重要貢獻，有具體事蹟者。 

二、有特殊優良之行為，堪為全校學生楷模者。 

三、揭發重大不法活動，經查明屬實者。 

四、個人或團體代表學校參加國際性或全國性各項活動或競賽，表現優異者。 

五、擔任社團、學生自治組織工作，有特殊具體事蹟者。 

六、有其他相當之優良事蹟者。 

第三章 懲處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重，分別記申誡乙次或以上之處分： 

一、妨害公共秩序者。 

二、於教室、圖書館、宿舍、劇場或研習室等場所附近未保持肅靜，以致影響教學或

影響他人安寧，不聽勸止者。 

三、違犯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情節輕微者。 

四、毀損或妨害合法張貼之公告、海報或插立之旗幟。 

五、執行公務服務不盡職責，以致他人財物或權益受損，情節輕微者。 

六、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三條至第七條之規定。 

七、無故曠席或故意規避不參加學校及院系所（含）以上之單位規定參加之集會或活

動者。 

八、隱匿真實住址不報或所報住址不實或住址變更不報者。 

九、在校內吸菸(含電子煙、加熱式或非加熱式菸品)者。 

十、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情節輕微者。 

十一、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情節輕微者。 

十二、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重，分別記小過乙次或以上之處分： 

一、具有第六條各款情形之一者，依其情節須加重處分者；或經記申誡處分後仍不知

悔改者。 

二、侮辱、誹謗他人、毆人或與人互毆者。 

三、毀損本校公物或擅自移動本校公物，經勸阻不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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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破壞學校名譽，有具體事實並經查證屬實，情節輕微者。 

五、無故開拆或以其他方法窺視或隱匿本校教職員工生之封緘信函、文書或圖畫者。 

六、以跟蹤、電子郵件、社群軟體或其他違反他人意願之方法干擾他人日常生活或其

他使人心生畏懼情境之行為。 

七、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九條之規定。 

八、代表學校參加校外活動，無故曠席或不服領隊人員約束者。 

九、未依規定於校內舉辦課外活動者。 

十、將己有證件轉借他人使用或冒用他人證件者。 

十一、侵害智慧財產權或違犯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經權責機關查證屬實，情節輕

微者。 

十二、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 

十三、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 

十四、不當涉足賭場、酒店及其他不良場所者。 

十五、違犯本校學生校區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者。 

十六、於校園內酗酒滋事者。 

十七、於校園內非指定專區從事運動，而有危害人身、財物安全，或妨害人車通行、

校園安寧之虞，經勸阻不聽者。 

十八、請人代替上課或代替他人上課，經授課老師發現屬實者。 

十九、違犯學術倫理，經本校學術倫理審查小組審議屬實，情節輕微者。 

二十、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八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重，分別記大過乙次或以上之處分： 

一、具有第七條第二款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依其情節須加重處分者；或經記過處分

後仍不知悔改者。 

二、未經學校授權或同意，擅自以學校或學校所屬單位名義，從事足生損害他人或學

校名譽之活動者。 

三、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十條之規定者。 

四、執行公務服務不盡職責，以致他人財物或權益受損，情節嚴重者。 

五、違犯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情節嚴重者。 

六、於校內懲處事件、性別事件或其他事件之行政調查程序中，為他人作不實之證明

者。 

七、參加不法或違反公序良俗之團體者。 

八、於校園內有涉及金錢財物性質之賭博者。 

九、有盜竊、勒索或欺詐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破壞校園秩序危害學校安全或有鼓勵滋事行為者。 

十一、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情節嚴重者。 

十二、有性侵害之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 

十三、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情節嚴重者。 

十四、觸犯刑事法律，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情節輕微者。 

十五、非法持有或使用危險之違禁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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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侵害智慧財產權或違犯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經權責機關查證屬實，情節嚴

重者。 

十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九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定期察看之處分： 

一、具有第八條第二款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依其情節須加重處分者；或經記大過處

分後仍不知悔改者。 

二、侮辱、誹謗他人、毆人或與人互毆，情節嚴重者。 

三、破壞學校名譽，有具體事實並經查證屬實，情節嚴重者。 

四、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十一條之規定者。 

五、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之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 

六、施用、持有或轉讓管制藥物或各級毒品，或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 

七、違犯學術倫理，經本校學術倫理審查小組審議屬實，情節嚴重者。 

八、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凡受定期察看處分之學生不論過去有無功過之紀錄，均以兩大過兩小過論之。 

受定期察看處分者，受處分當學期及次一學期不得變更定期察看處分，至第三學期起

始可於積滿一小功後，或有特殊優良事蹟，於當學期指定期限內提出功過相抵申請，

並提報學生獎懲委員會中止定期察看處分。惟功過相抵後所剩之處分仍然存在，爾後

之學期操行成績仍依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評定之。 

第十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之處分： 

一、具有第九條第一項第二款以下各款情形之一者，依其情節須加重處分者；或經定

期察看處分後不知悔改者。 

二、有盜竊、勒索或欺詐行為，情節嚴重者。 

三、處理團體財務，因帳目不清有浮報或挪用之事實者。 

四、邀人尋仇，將對方毆辱或施以恐嚇者。 

五、蓄意違犯校規屢戒不悛者。 

六、在定期察看期間，受小過以上處分者。 

七、學期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八、在校肄業期間所受懲處功過相抵積滿三大過者。 

九、參與全國性升學或國家考試集體舞弊者。 

十、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情節極為嚴

重者。 

十一、有性侵害之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情節嚴重者。 

十二、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情節極為嚴重者。 

十三、觸犯刑事法律，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情節嚴重者。 

十四、製造、運輸或販賣第三、四級毒品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十一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開除學籍之處分： 

一、具有第十條第二款以下各款情形，依其情節須加重處分者。 

二、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學經歷證明文件；或偽、變造公文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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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入學後經發現入學考試舞弊，經學校查證屬實或判刑確定者。 

四、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之行為，經法院有罪判決確定或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實，

情節嚴重者。 

五、製造、運輸或販賣第一、二級毒品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者。 

第十二條 本校有關學生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通報外，該事件

之懲處決議參酌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之結果，其懲處與輔導機制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第 25 條第 2 項及第 35 條第 1 項辦理。 

第四章 獎懲程序 

第十三條 學生之獎懲，除依照本辦法所列標準訂定外，得衡酌下列各款之情形為加重或減輕： 

一、行為之動機、目的。 

二、行為時所受之刺激。 

三、行為之手段。 

四、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 

五、行為人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 

六、行為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程度。 

七、行為後之態度。 

八、具體之影響。 

前項加重或減輕其獎勵或懲處，應經學生獎懲委員會全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

議後，陳請校長核定。 

第十四條 學生有本辦法第八、九、十、十一條之各款規定之行為者，應先知會其導師及所系主

任，並徵求其意見後報請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處。 

第十五條 學生獎懲委員會受理懲處案件時，應通知當事學生到會陳述，並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十六條 懲處之決定必須書面載明主文、事實、理由，並附記救濟方法、期間及受理機關。 

第十七條 學生獎懲，均須記載於學生操行考核表上，其在大功或大過以上者，並須通知其家長

或監護人。 

第十八條 凡記嘉獎、記小功及記申誡、記小過之獎懲，由生活輔導組簽請學務長核定公布﹔記

大功、記大過以上之獎懲，均由生活輔導組簽請學務長提送學生獎懲委員會議通過後

再簽請校長核定公布。 

學生獎懲案件學生基本資料之公布，獎勵案件之公布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規範

辦理，懲處案件則不予公布。 

第五章 救濟 

第十九條 凡受申誡以上之懲處，而不服該處分者得依據「輔仁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之規定

提出申訴。 

第二十條 學生違犯本辦法之規定而未達記大過之處分者，得依「輔仁大學學生違規銷過實施要

點」辦理銷過。 

第六章 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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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無。 

有關委員提問及建議以下事項： 

1.教務處發文請各院系課程委員會落實課程實質審查之原由。 

2.建議校務會議開會場地可至利瑪竇 B1 會議廳。 

3.建請學校提出焯炤樓社團搬遷計畫及社辦環境事宜之有關方案。  

4.建請公告社團活動使用酒精之申請辦法。 

5.原訂 112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召開時間為第 15週上課週，建議調整至第

17週召開。 

已由權責單位現場回應，並請權責單位會後評估討論相關建議事項。 

 

 

會後祈禱：由校牧主持。 

散會：11時 57分。 

 


